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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Therein institution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enhance the actual effect of students' moral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 authority has its sufficient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in practice, which 

needs to be realiz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ree links. First, we should establish a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system. Seco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ird, we need to 

maintain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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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思想道德教育是高校学生教育管理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制度化建设是规

范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增强学生德育工作实效的重要途径，是顺利实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

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目标的有力保障。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在实践中有其充分的必要性和可

能性，需通过三个环节的努力得以实现：第一，要科学合理建制；第二，要加强制度的贯彻

执行力度；第三，要运作制度维护机制。 

1．引言 

随着法制观念日益深人人心，社会各单位对制度化建设的重视程度也日益加强，各类规

章制度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相关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使各方权责有章可循、有制可依，

从而提高了生产、管理工作效率。但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制度设计不合理、贯彻执行不

力、不能与时俱进等问题[1]。在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要提高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水平进

而加强学生德育效果，就必须克服相关管理制度中的这些弊端，坚决确立制度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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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立制度权威的必要性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权威”一词有两个义项：（1）“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 

（2）“在某种范围内最有威望和地位的人和事物”。在实际应用中，权威指“在相信他或她

施加影响的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权威的功能基本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1） 使处于权威影响力范围内的主、从两方形成共同的意志；（2）使这一范围内的

人们接受统一 的价值标准；（3）为全体成员提供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 

     本文中要讨论的“制度权威”，在上述意义的基础上更突出它的可依赖性（公平正义）

和感召性（引导自律），不是建立剥夺个人自由的专制权威，而是用权威清除障碍以保障个

人自由发展。这对正处于自主意识开始彰显时期的中国大学生而言尤其重要，对其正确看待

约束、恰当处理张扬自我和服从秩序的关系，以及强化现代法制观念都很有益处。 

2.1  权威性是制度发挥规范作用的保障 

制度在狭义上是指一种人为制定的正式化、 理性化、系统化和成文的行为规范，它在约

束人们行为的同时又为其提供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是协调自由与秩序关系的一种方式。自

由和秩序是相互联系的：自由是在一定秩序中的自由，而秩序存在的重要目的是保障自由；

自由有突破秩序之限制的倾向，秩序也有限制自由的倾向。  换句话说，制度是一种为了一

定目的而实施的控制措施，以使活动对象向着特定的方向发展，使自由和秩序在统一体中均

达到最大化实现[2]。在这个过程中，制度必须具备权威性、才能起到它“行为规范”的作用，

表现为“关系人员背难认可”和“违规者必受惩罚”，从而使集体秩序得以维持，并使事先

约定的个体合理权益得到保证。很容易理解，没有权威的“制度”，其实是废纸一张，不管

形式上多么正式、多么理性和多么系统。 

 在高校的学生教育管理制度中，由于很多制度在学生中的知晓度、认可度较低和执行中

处罚兑现的随意性较大，因此缺乏真正权威，有的只是不合时宜的因害怕“被惩罚威胁”而

形成的强制性权威；更有甚者，学生管理部门为了应付检在评估而草率出台“制度汇编”，

这种文件般没有多大可行性，这些没有权威性保障的制度当然不能发挥它应有的规范作用。 

2.2  提高工作科学性、有效性依赖于制度权威 

     制度一般是在经验积累和政策指导的基础上设计与确立的，一旦实施，就应该成为工作

开展的原则与标准。这样，在制度的应用中就可以有效防止个人决策或政策意见解释表达的

随意性，从而提高工作的严谨性和科学性。而让这种“应然”转变为“实然”的力量正是制

度权威[3]。 

    由于中国社会的教育习惯，在高校中“人治”现象较为普遍，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似

乎都习惯了“言传身教”:老师喜欢展现自己的学术自由与教育个性，学生喜欢依据老师个人

的管理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做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要在制度搭建的框架内和平

台上进行。还有一种现象是由于权威性的缺乏而直接导致对制度的不信任:我们在日常工作中

经常会遇到学生来询问一些事情，而相关信息早已明文公示，还有学生会把“xx说的”作为

支撑自己行为和逃避责任的依据，而这个“xx”并非权威人士，好像从一个他人口中说出的

话要比规章制度中的文字更可靠。这样往往会由于行为指南的不一致和不准确造成具体工作

失误、学生利益受损，而易使学生迁怒于学校，影响长期的校园管理秩序。这种现象折射出

的是学校制度权威性的匮乏。 

    另外，将工作传统、习惯和成功经验加以制度化并成文记录，还可以保障工作的延续性，

不至于因工作人员的调离而把工作方法、成果和经验等“全部带走”，而使新的人员到新的

岗位面临一个名副其实的新的开始；即使在前后辈间“口口相传、手把手教”的传帮带过程

中，也要有规章来弥补它显而易见的缺陷——相对随意和整体低效。总之，避免在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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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重复工作中浪费相关资源或不能在效能指标内充分利用资源，就需要制度权威来规范和

调节，从而也就保持或提高了工作效率。 

还有相关调查研究表明，目前高校师生对学生的管理制度，尤其是在和学生利益直接相

关的学生奖惩制度的态度上存在着较大分歧，老师肯定多些，学生否定多一些[4]。这种缺乏

统一权威认同的局面在教育上会产生施教的脱节，在管理上会产生事实上的无效。而且从整

体上看，高校中的学生德育与智育过程，相对于中小学时期存在着事实上的分离，即学生思

想道德和专业知识均由专门的人员负责传授提高。没有制度去设定一个参照系的话，学生行

为的好坏与教师个人的严厉程度挂钩的现象还会延续，而学生自由个性的张扬和自主意识的

增强必然使这种矛盾激化。这样的话必须由制度来保证实高校各类教育人员对学生教育口径

的一致，从而有助于获得相对致的制度权威认同，以此来提高学生德育管理工作的效率。 

2.3  制度权威是主客体关系和谐的有效途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权威的真正彰显，就是为了保证同样的情形在不同人的身上

能够得到同样的对待，这在保护相对弱势群体时尤其重要。先期订立一个公认的和约（制度），

规定履约就能得到相应的利益，违约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在一种秩序框架内， “人——

人”的直接冲突会因“人——制度——人”的关系模式而有效避免，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在公

认的游戏规则内得到改善，从此衍生出的各种权利与义务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最终走向和谐。 

高校对学生进行德育来规范其行为，一般通过辅导员、 班主任等专兼职的学工干部落实，

而很多高校还达不到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辅导员班主任队伍建设的意见》中“专职辅

导员总体上按1：200的比例配备”的要求，学生数量较多、日常工作量较大，加之与学生直

接接触的工作性质要求，使学工干部在日常管理过程中难免与学生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

而且很多情况下是隐性的，“没有反对的声音，并不代表没有反对的思想”，从而成为校园

稳定和谐的隐患。如果有相对完善且真正有权威的管理制度休系，对师生行为都有合理的规

范要求，必定会减轻常务负担，而使学工干部把精力放在主要、重点之处，不断学习创新、

改进工作方法，有利于增强德育工作实效，提高学生品德素质，营造稳定和谐的校园环境。 

3  确立制度权威的环节 

3.1 科学、合理建制 

3.1.1  按民主集中的程序进行制度设定     

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之社会系统学派的创始人切斯特·巴纳德认为：命令是否有权威决定

于接受命令的人，而不是决定于权威者或发布命令的人[5]。同样，一项制度的权威不应也不

能由制定者的意志和制度外的力量来保证，而只能由被规范群体来确立，即本文开篇所提到

的“可依赖性”和“感召性”。     

所以，制度的设计一定要走调查研究、民主集中的过程：（1）搜集建制是否必要、规范

程度应如何等基础信息；（2）召开听证会，利益代表展开对话，达成妥协； （3）根据制度

目标集中相关民意，体现在相关条文中；（4）明文规定特殊情形下的例外情形和应急程序，

以防止教条主义而又不损害制度公平。    
大学管理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责任教育，一指大学承担着为社会输送德才兼备建设者

的责任，二指培养大学生对自己行为负责并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这是为你好”可能是学

生从小到大听到的频率最高、虽反感但又无可奈何的一句话，其反映出了学校、家庭等管理

监护主体的良苦用心和育人的责任感，但往往忽略了学生的意见表达，忽视了学生的主动性

和自我管理，这种一厢情息，并不能让学生确实感到获益。同样，高校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容

易从校方利益和承担的社会责任出发，即使考虑学生的利益也相当多是想当然的，缺乏必要

的征询和沟通，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学生不同程度的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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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沟”的出现既可以理解为“年轻一代的反叛”，也可以理解为“年长一代的落伍”，

逾越的正确方式只有对话。参与学校管理与建设正是展开对话，培养大学生责任意识的有效

方式，若能参与制定关乎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学生的热情和积极性毋庸置疑，毕竟首先要

学会对自己负责，才能对社会尽责。所以，高校建章立制时，不仅要体现管理者的意志，也

要广泛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服务对象——学生的声音。那么，制度权威的确立自

然会水到渠成。     

遵循民主集中的原则，才能保证制度的科学性，才能体现以人为本。有群众意见基础才

能有规范作用，才能有针对性，才能把导向意图贯穿其中，保证制度体系的系统性，这样也

才有权威。 
3.1.2  按照严谨的格式及措辞来制定制度    

民主集中的成果要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形成正式的制度文本。现在的制度制定过程

中不少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尤其在较小范围和较低级别的制度设计单位，口头用语、错别

字、不统一的段落格式、言辞不准确、易产生歧义等情况无疑降低了制度的权威性。制度是

一个严肃的文本形式，要遵守起码的写作要求，行文格式要反映出制度制定者的态度，会直

接影响公众评价和执行效果。所以，制度要注意用语简洁，严谨，使用文字和标点符号要规

范、准确，条文内容要明确、具体。     

值得注意的是， 在高校这种文化高层次聚集的地方，还经常出现行文粗糙、别字连篇、

言语自相矛盾的制度文件，这在公众看来是对“没有说服力”的最佳说服力，不加克服，制

度的权威就难以确立。 

3.2  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     

制度不用于实施，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无权威可言。大力贯彻执行，是体现制度

权威性的中心环节，是防止“上墙制度”和“死制度”产生的最有效方法。 

3.2.1  制度要适度宣传      

讲到贯彻执行制度，首先要将其公布于众，使人知晓，然后接受，然后奉为权威。否则

一旦违规，“不知者无罪”或“不知者亦有罪”的处理意见都难以使人信服，制度权威性必

受损害。为了让该知道的人知道，通过必要途径对制度本身及意义展开适度宣传，有助于减

少制度执行的阻力。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重点。    

而有些高校在制定和执行学生管理规章时缺乏公开性，使得受处理的学生都不清楚校方

做出决定的依据，而只是被动接受处理结果，这显然侵犯了学生的知情权和申辩权，制度也

就无真正的权威可言。 
3.2.2  严格执行程序     

必须严格执行程序，才能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按制度约定的套路出牌，才能做到“有

制必依，履制必严，违制必究”，才能确立制度权威。尽管程序不能全部保证结果与预期的

符合，但若没有程序，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高校在对学生违规处罚时一般都认同“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原则，常说要以教育引

导为主、处罚为辅，但在具体操作时会出现两种片面情形：一是“以教代罚”，说说了事，

违规地减轻或取消应予的处罚；二是“以罚代教”，不问青红皂白、不做说服教育，仅仅“为

罚而罚”。这两种工作方式都不能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前者不能让学生懂得错误行为是要

付出代价的，后者也不能让学生真正心服口服。教育、尤其是德育工作的特殊性，要求管理

者在履行制度时首先必须要对学生进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教育引导，在就事论理中让他

们深刻明白是非曲直，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对错判断；其次，必须要追究违反制度学生的责

任，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培养他们尊重规则的品德素质，促其形成对自身行为负责的意识。

双管齐下才能预防学生重蹈覆辙，制度权威就会在这样的程序过程中逐渐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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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自我管理作用，让学生特别是学生党员、干部等优

秀学生参与德育工作，可以大大减轻学工干部工作负担并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但在实践中，

这种学生参与校方管理行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来保证，重点在规范学生

开展工作的程序。 
3.2.3  排除“特权” 

    在制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范围内的主客体，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情形，就称

之为“特权”。除在制度设计时公认的免责状况外，有两种特权要求是要坚决排除的:一是来

自规范内“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凌驾行为；二是规范外权势领导的个人意志干

预。制度权威是要保护相同个体的公平自由权利，两种人为的特权要求干涉制度的贯彻执行，

都会破坏制度的公正性并降低其可信度，从而动摇制度权威，加速制度消亡。 

    高校现在已经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了，可以说完全融入了社会关系网中。在校学生间

普遍存在着家庭经济状况、父母权势、社会背景等方面的较大差距，很多歪风邪气也影响着

学生的价值观念，违反规章制度后，经常会有校内外的力量来干预，会造成基层学工干部的

工作困难和损害制度的公平性，更为严重的是威胁国家教育制度本身。鉴于其对学生、社会

的消极影响，在高校中排除“特权”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3.3  建立制度维护机制 

制度一旦建立，就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也并不是一

成不变的，要有适度的修订，以延续其生命力。这就要建立制度的运行维护机制。虽然制度

设计的谨慎，要求制定者有非常理性的前瞻，但实践情况是不断变化的，难免有条文疏漏之

处，这就要及时地解释、修改、补充相关内容；当制度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丧失的时候，就要

将其废除，建立新的制度取而代之，以做到与时俱进。不同群体的制度规范要有相应的维护

机制，规定维护人员、维护频率、维护方式等内容，使其能够保证制度健康。这样，制度才

能成为关系人始终信赖的行为规则，才能确立并体现权威[6]。 

    其实，制度的消亡是必然的，因为制度权威的真正确立是由他律深化为自律。随着文明

的演进，当那些秩序规则内化为人的素质时，它的使命就完结了，制度在狭义上就消亡了。

增强高校学生德育工作实效，就是要提高学生将他律深化为自律的“转化率”，维护德育管

理制度其实就是维护学生成长的一片温床。 

4. 结束语  

制度权威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制度的权威性”，而它就是制度的精髓本质，确立制度

权威就像把一根结实的线握在了手中，可以在线绳限定的空间内自由放飞个体意志，有助于

实现“无为而治”，使人能够全身心地投人到工作生活中，实现各自的价值，实现和谐社会的

目标，最终实现人类的理想。 

高校需要制度权威下的管理，学生德育实效需要科学程序的保障。高校对大学生进行道

德教育并不是要压抑人的主体性，而是要为大学生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深厚而持久的道德

动力和道德关怀。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按照权威制度依法管理也不是将大学生置于高校育人的

对立面，而是要创设公平、正义的良好机制和环境，保障每个大学生能平等地获得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机会。高校育人不能把手段当作目标，否则就会造成教育的“异化”。只有在权威制

度框架内，对大学生教育和管理既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又制之有衡、行之有度，那么学生

才会明白学校、管理者的良苦用心，教育和管理的实效也才会得到有效提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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